租赁合同
甲方（出租方）：

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方式：
乙方（承租方）：

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方式：
丙方（托管方）：

地址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方式：
第一条 租赁标的
甲方同意将位于儋州市兰洋镇番新村委会新兴街北侧（老番加乡政府旧址）的国有土地及地上房产（以下简称"租赁物"）出租给乙方使用，具体信息如下：

土地面积:      平方米（约合    亩）。
房产面积：     平方米。
土地用途：

权属证明：

第二条 租赁期限

租赁期限为:  年，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。租赁期满，乙方享有优先续租权，但需提前  个月书面通知甲方。
第三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

1.基础租金：每年人民币   万元整（大写：

元）

托管费用：在基础租金基础上，乙方需额外支付20%（¥    元）作为托管费用给丙方

3.支付方式：按年支付，每年XX月XX日前支付下一年度租金。

兰洋镇人民政府账户：

番新村委会账户：
4.基础租金
 兰洋镇政府

托管费用
 番新村委会

合计   元（大写： ）
第四条 租赁用途

乙方承诺将租赁物仅用于    生产及相关配套业务，不得擅自改变用途。 如需变更用途，须提前3个月书面申请并获得甲方书面同意。

第五条 三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义务：

1、保证对租赁物享有合法出租权

2、负责租赁物主体结构的维修，但因乙方使用不当导致主体结构损坏的由乙方承担维修责任

3、协助乙方办理相关经营手续

4、监督乙方按约定用途使用租赁物

（二）乙方权利义务：

1、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及托管费用

2、合理使用租赁物，负责日常维护

3、不得擅自转租或分租

4、遵守国家环保及安全生产法规

（三）丙方权利义务：

1、负责托管费用的收取和管理

2、协助监督租赁物使用情况

3、协调处理与村民相关的事宜

第六条 违约责任

1.乙方逾期支付租金，每日按应付金额的0.05%支付违约金

2.甲方未按约定交付租赁物，应退还已收租金并赔偿乙方损失

3.任何一方擅自解除合同，应支付相当于3个月租金的违约金

第七条 合同终止

合同期满自动终止。如遇政府征收等不可抗力因素，甲方应提前3个月通知乙方，并按实际使用时间结算租金。如因台风、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租赁物毁损或者灭失的，由双方另行协商处理。

第八条 争议解决
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三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租赁物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签署页：

第九条：其他

（一）本合同未尽事宜，三方另行协商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解决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补充协议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，以补充协议的说明为准。（二）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由三方各持一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”
甲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日期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

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日期：

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日期：


